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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五针松盆景被撞死亡，索赔45万元
最终法院判肇事方赔偿18万元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高帅
记者 严君臣）南通通州的顾先生
精心培育的百年盆景，不幸被车
撞断了枝条，并最终“身亡”。5月
8日，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近日，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兴仁法庭
审理了这起纠纷，最终法院判决
由承保肇事车辆的保险公司承担
40%的赔偿责任。

2022年 5月 22日，被告王某
驾驶车辆倒车时，撞到了顾先生
的五针松盆景树，造成一根枝条
断折，后该树死亡。该盆景树经
评估已有百年树龄，具有很高的
观赏性。顾先生起诉王某及其车
辆承保保险公司赔偿损失 45 万
元。

庭审中，保险公司对事故撞击
与盆景树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不
予认可，遂启动了因果关联性鉴

定。经某农科院鉴定，案涉交通
事故是造成涉案五针松盆景树死
亡的次要原因。

对该鉴定结果，顾先生不予认
可，其认为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在5
月，正是五针松放针旺季，事故撞
坏枝条造成五针松冒出松脂，而
松脂是五针松生命之源，犹如人
身上的血液，一旦流失过多，会造
成缺枝少片，甚至死亡。五针松
被撞后，由于毛细根的断裂、吐
脂，减少了五针松根部吸收水分，
最终导致该盆景死亡。

法院依当事人的申请，准予专
业人员和鉴定人员出庭发表意
见、互相询问并接受质询。

根据法庭调查，法院认定，鉴
定机构及鉴定人员均具有农业科
学方面的鉴定资质，鉴定程序符
合法律规定。案涉五针松属名贵

盆景，价值极高。但案涉交通事
故撞击仅造成一处折枝，顾先生
作为一名在养植盆景树方面有专
业知识、技术的人员，在该名贵盆
景树受到撞击后，其仅采取了扶
正、培土、浇水等措施，不足以证
明其在进一步加强管理和养护以
避免树木死亡方面尽到了合理义
务。综上，法院认定某农科院出
具的鉴定结论可以作为本案定案
的依据。综合考虑案涉五针松盆
景树的价值、原告顾某对该盆景
树的情感寄托以及各方在本起交
通事故的过错程度后，酌情认定
案涉交通事故撞击造成五针松盆
景树死亡的原因力占比为 40%，
由保险公司赔偿顾某18万元。

法院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
提起上诉，现该判决已经生效，赔
付款已履行到位。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高雁 顾
建兵 记者 严君臣）九旬老人邹阿
婆因无法探视昏迷近两年的大女
儿，将外孙程建告上了法庭。5月
8日，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近日，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探望
权纠纷案作出维持一审的终审判
决，酌定邹阿婆每月可探望女儿
一次，每次探望时间为3小时；被
告程建应当予以协助，不得无故
阻拦。

九旬老人邹阿婆与丈夫育有
四个女儿。两年前大女儿吴桂芬
因中风陷入深度昏迷，在海安某
康复中心接受专业护理。自那时
起，邹阿婆便再也没能亲眼见到
自己的女儿。

昼夜思念煎熬着老人，邹阿婆
让小女儿带着自己前往康复中心
看望，却被康复中心拒绝。该中
心负责人表示，根据吴桂芬的护
理级别，需得到其儿子、监护人程
建同意，邹阿婆才能前往看望。

邹阿婆满心困惑，报警求助。
民警出警后，程建却以双方存在
矛盾为由，坚决拒绝除他之外的
任何亲属探望母亲。随后，邹阿
婆又向社区调处中心寻求帮助，
最终调解无果。

两年转瞬即逝，邹阿婆深感身
体每况愈下，担忧自己时日无多，
再也见不到大女儿一面。无奈之
下，一纸诉状将外孙程建告上江
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请求每月

能探视女儿一次。
法庭之上，双方展开辩论。程

建辩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仅明确规定了父母对未成
年子女的探望权，而吴桂芬是成
年人，所以邹阿婆对其不享有探
望权。同时，考虑到邹阿婆年事
已高，担心老人看到女儿如今的
样子会悲伤过度、无法承受。此
外，程建还表示邹阿婆主张探望
权是受其另外三个女儿怂恿，且
自己与三个姨妈矛盾极大，早已
断绝往来，请求法院驳回邹阿婆
的诉请。

邹阿婆提出三点抗辩。首先，
程建主张不适宜探望并无客观证
据，自己也承诺会严格遵守康复
中心规定并配合医护安排。其
次，尽管自己年纪大了，但具备完
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有权自主决
定是否行使探望权，每月探望一
次既符合自身身体状况，也满足
了情感需求，并不存在“危及生
命”的情况。最后，程建作为监护
人，负有保障被监护人获得亲情
慰藉的义务，不能以规定、同病房
其他病人权益等为借口拒绝探
望。

海安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仅
明确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探
望权，但从伦理道德和公序良俗
的角度出发，基于父母子女之间
的天然亲情关系，在成年子女重

病等情况下，父母对其成年子女
的探望权应当得到保障。

吴桂芬罹患重病且处于深度
无意识状态，邹阿婆作为母亲，
对女儿吴桂芬的牵挂与关心乃人
之常情。从维护亲情伦理及公序
良俗角度考虑，应当赋予邹阿婆
对女儿吴桂芬的探望权。程建提
出的吴桂芬身体虚弱、护理环境
要求严格以及邹阿婆年事已高、
健康状况不佳等理由，虽有一定
合理性，确实需对探望方式和时
间予以充分考虑。而邹阿婆在充
分了解吴桂芬的病情、身体状况
及可能产生的影响后，仍坚持要
求探望，并愿意采取相应安全措
施，如让另外三个女儿接送、佩
戴电话手表等，以保障自身安
全。

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海安
法院认为邹阿婆的探望应以不影
响吴桂芬的治疗、康复以及保障
其自身健康安全为前提，严格遵
守康复中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做好防护措施，避免对吴桂芬造
成感染等不利影响。最终，一审
法院酌定邹阿婆可在每月第二周
的周日 14时至 17时探望女儿吴
桂芬一次，程建应当予以协助，不
得无故阻拦。

程建对一审判决不服，向二审
法院提起上诉。南通市中级人民
法院经审理维持了原判。

（本文人物均系化名）

九旬阿婆看望昏迷女儿遭拒
起诉外孙要求每月探望一次获法院支持

轿车后备厢藏有儿童，有人绑架？
虚惊一场，原来是座位不够司机硬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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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居小莉
记者 王晓宇）医保基金是群众的

“救命钱”，有人却妄图从中牟
利。连云港一男子在妻子癌症去
世后，隐瞒真相冒用妻子医保卡
购买纳入医保目录的抗癌药，转
手倒卖获利。最终，他为自己的
贪念付出了代价，被法院以诈骗
罪依法判刑。

杨某的妻子多年前查出患有
癌症，并根据主治医师开具的处
方笺用医保卡购买甲磺酸奥希替
尼（泰瑞沙）药品服用。2023年杨
某妻子去世后，他想起妻子的微
信患者交流群里有人发过求购该
药的信息，觉得可以继续用妻子
的医保卡买药后卖出去从中赚取
差价，于是隐瞒妻子已去世的真

相，先后三次联系主治医生开具
处方笺，并冒用其妻子的医保卡
结算甲磺酸奥希替尼药品共计6
盒，骗取连云港市医疗保险基金
管理中心 23837.76 元，后杨某以
17300 元的价格将 6盒甲磺酸奥
希替尼药品转卖。

案发后，杨某退出 23837.76
元。归案后，杨某如实供述自己
的犯罪事实并自愿认罪认罚。

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经
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某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
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判
处被告人杨某有期徒刑九个月，
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
元。

办案法官提醒，医保基金是

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基金安全关系到参保群众的切身
利益，也关系到医疗保障制度的
可持续发展。参保人员应当持本
人医疗保障凭证就医、购药，为
了蝇头小利利用他人医保卡购药
转卖牟利，本质上属于骗取医保
基金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将被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参保人员在
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同时，有义
务维护医疗保障基金持续健康发
展，不得冒用他人医疗保障凭
证，也不得将本人医疗保障凭证
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以骗取医疗
保障基金为目的，使用他人医疗
保障凭证冒名就医、购药，构成
犯罪的，依法以诈骗罪追究刑事
责任。

冒用亡妻医保卡购药倒卖，男子获刑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刘博文
记者 葛小林）5月 4日晚，常州一
男子和亲友聚餐，竟然酒后驾车
带着一车人回家。一车8个人，车
厢里坐不下，将俩娃塞进后备
厢。这辆超员又酒驾的车子驶上
了高架，被群众发现后备厢里有
孩子的身影，立即报警。然而面
对交警的询问，酒驾男子还谎称：

“老婆开的车！”
现代快报记者从常州经开警

方了解到，5月 4日晚，经开警方
接到群众报警，称在青洋高架有
一辆轿车后备厢藏有儿童，疑似

“绑架”。接警后，经开分局巡处
一体调度中心迅速反应，当即指
令就近铁骑展开搜寻。很快，涉
事车辆被成功锁定并查控。

经核查，后备厢里的孩子并非
遭遇绑架，而是车主江某的儿
子。但更令人惊讶的是，这起事
件背后隐藏着严重的交通违法行
为。原来，当晚，江某和亲友们聚
餐，席间喝了点酒，但还是亲自驾
车带亲友们回家。轿车核载5人，
他们一行却有 8 人，车厢里坐不
下，无奈之下就将两个孩子安置
在后备厢。这种严重超员的行
为，极大地增加了交通安全隐患。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在
查控过程中，江某反复坚称是自
己的老婆开车，这与现场知情群
众的说法大相径庭。民警经与调
度中心仔细核对，确认驾驶员就
是江某。随后，民警对江某进行
呼气酒精测试，结果显示其体内
酒精含量达22mg/100ml，已触及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红线”。

超员和酒驾这两种严重交通
违法行为，竟然在同一辆车上同
时出现。目前，江某因超员、酒驾
已被民警依法作进一步处理。

车祸后听力受损无法鉴定，仍获赔89万
现代快报讯（记者 徐晓安）交

通事故导致一些较为隐蔽甚至事
故当下未能直接显现出来的损
害，往往需要通过第三方鉴定来
判定因果关系。当鉴定也无法给
出确切结论时，赔偿责任怎么认
定？近日，太仓市人民法院审结
了一起因交通事故引发的听力受
损赔偿案。

沈某驾驶电动自行车与胡某
驾驶的机动车相撞后，沈某头部
受伤并昏迷，经诊断为脑震荡，住
院治疗期间，沈某又被诊断为神
经性耳聋，听力严重受损。沈某
为此起诉到法院，向负事故全部
责任的机动车方索赔。

审理中，机动车的保险公司申
请对沈某的听力障碍与交通事故
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并依法确
认伤残等级。沈某认为，现有证
据足以证明听力障碍与交通事故
的因果关系，仅申请对其听力受
损的伤残等级进行鉴定。法院先
后委托了三家机构对因果关系进
行鉴定，均被退鉴。同时，在不考
虑因果关系的情况下，沈某的听
力状态经鉴定构成五级伤残。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不同于骨

折等有明显外伤性表现的损伤，
神经性耳聋本身发病机理较为复
杂，耳部没有明显外伤性表现的
情况下也可能发生。鉴定机构虽
然退鉴，但理由是“无法分析因果
关系”“听力下降原因不明”，并未
明确判定交通事故与听力损伤和
相应残疾后果无关，故不能以退
鉴直接认定交通事故与听力损伤
无关。

综合沈某交通事故的受伤部
位、听力下降的发生时间、此前无
听力问题的就诊记录和走访调查
情况等因素来看，其听力受损与
交通事故存在时间上、关系上的
紧密度，应当认定达到了交通事
故与听力受损这一责任成立上的
因果关系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
准。

由于机动车的保险公司未能
举证沈某有其他外伤、体质或疾
病因素对伤残级别的具体影响，
应承担参与度举证鉴定不了的责
任，就沈某目前的伤残后果承担
全部赔偿责任。最终，法院一审
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沈某各项损失
合计89万余元，保险公司上诉后，
苏州中院二审予以维持原判。

后备厢敞开一条缝 警方供图

轿车里共塞了8个人


